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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通报互联网领域反不正当竞争

典型案例。 其中， 扬州一公司因

宣称“好评返现” 虚构好评， 被

处以罚款 1.5 万元。 至案发时，

当事人在网上购买了 1万张“小

额打款 1 元” 卡， 发出 6300 张

卡片， 共返现 3160 笔。 （11 月

11 日新华网）

消费者网购商品， 只能看到

电商提供的精美图片或视频， 是

否与实物一致， 消费者一般无法

知晓。 而消费者判断一款商品的

好坏， 往往依据其他消费者对该

款商品的评价。 如果多数消费者

的评价都不怎么好， “差评” 较

多， 消费者就会放弃下单购买；

如果一款商品“好评” 如潮， 相

信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购买。 如

果“好评” 确实是消费者客观真

实的评价， 将其作为是否购买的

重要参考依据， 一般很少会出现

质量等问题， 也避免了不必要的

消费纠纷。

然而， 现实情况令人担忧。

网购“好评返现” 套路， 目前已

成为一种潜规则。 所谓的“好评

返现”， 就是消费者在完成网购

交易后给予卖家“好评”， 并将

好评截图发给卖家， 卖家随后

向消费者返还少量现金或购物

优惠券。 在电商这种小恩小惠

的利诱之下， 即便消费者网购

的商品质量不好， 但为了能拿到

返还的小额现金或优惠价， 也昧

着良心给出“评好”。 这种等于

电商花钱买来的虚假“好评”，

显然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情况，

使得不少消费者被“好评” 忽悠

而上当。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

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

能、 功能、 质量、 销售状况、 用

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骗、 误

导消费者。 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

虚假交易等方式， 帮助其他经营者

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 可见， “好评返现” 而来的虚

构好评， 已涉嫌不正当竞争。 而对

消费者来说， 就是一种欺诈行为。

“好评返现” 诱导消费者给出

虚假“好评”， 不仅破坏商品的真

实评价， 误导和欺骗了消费者， 也

构成不正当竞争， 严重扰乱网络市

场秩序， 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此类违法行为必须杜绝， 一方面，

各地市场监管等部门不能坐视不

管， 应该像江苏通报的这起案例一

样， 予以严厉打击和惩处， 进一步

增加违法成本， 并利用现代网络监

管手段， 有效遏制虚假好评等不法

行为； 另一方面， 严格规范网络市

场， 对弄虚作假、 欺诈消费等不法

行为严惩不贷， 并将多次违法的电

商列入“黑名单” 实行禁业， 从而

倒逼电商遵纪守法， 规范自己的经

营行为。

此外， 消费者也应增强甄别能

力， 不要光看“好评”， 还应货比

三家， 通过多种方式综合了解网

购商品的质量， 避免被虚假“好

评” 误导而上当受骗； 同时， 消

费者也不要为了小恩小惠“助纣

为虐”， 昧着良心给出一些虚假的

“好评”。

近日， 记者在 QQ、 百度贴

吧、 58 同城等多个社交平台及

招聘软件上发现， 有不少卖家隐

匿于各网络平台声称可出售“身

份证”， 有的还称可制做“高仿

身份证”。 (11 月 12 日澎湃新闻)

制售假证、 使用假证的乱象

由来已有， 使用假证的有欺骗用

人单位的员工， 也有拿假证用于

逛景点， 从而享受门票减免优惠

的游客， 还有些人则直接拿来行

骗， 或是用于其他的犯罪活动。

相比于一些毕业证书、 技能证书

等等， “身份证” 黑产带来的危

害往往更大。 这些“身份证” 就

可能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的“护身

符”。

对于“身份证” 黑产带来的

危害， 显然不可小觑。 身份证是

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证件， 是

公民最为重要的法定身份凭证。

“身份证” 黑产， 扰乱身份证管

理秩序， 还可能成为一些违法犯

罪的“帮凶”。

要遏制“身份证” 黑产， 就

要斩断假证买卖的灰色产业链，

首先要能严惩假证制售者。 根据

《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规

定， 伪造、 变造、 买卖居民身份

证、 护照、 社会保障卡、 驾驶证

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另外，

买卖身份证构成犯罪， 出售个人身

份证也是违法行为。 根据 《居民身

份证法》 规定， 如果购买、 出售、

使用伪造、 变造居民身份证， 由公

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 。

在一些网络平台上， “身份

证” 黑产潜滋暗长。 对此， 需要网

络平台能够尽到管理责任， 加大平

台治理力度， 堵住管理漏洞， 不能

让网络平台成了“身份证” 黑产的

“栖息之地”。 监管部门也要督促平

台履行好主管责任， 网络平台和相

关部门要能加强合作， 对“身份

证” 黑产实施有力打击。 而且不仅

要打击“身份证” 黑产的卖方市

场， 还要打击买方市场。 在以往，

对于假证案件， 一些地方多只是对

制售假证的商家予以惩治， 对假证

购买者却不会追究相应责任。 假证

购买者没有违法成本， 购买假证的

不当需求、 违法需求得不到遏制，

这也就给了制售假证滋长的空间。

要斩断“身份证” 买卖的灰色

产业链， 实行线上线下一体打击、

“全链条打击”， 抓好源头治理， 只

有堵住“身份证” 黑产等假证买卖

的治理漏洞， 拧紧责任链条， 才能

彻底清除“身份证” 黑产链条。

11 月 11 日， 最高人民法院

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教育部发

布 《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

见》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 就依法严格执行犯罪人员从

业禁止制度， 进一步加强司法保

护与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的衔接

作出了规定， 旨在为净化校园环

境、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切实保

护未成年人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 （11 月 12 日 《法治日报》）

我国 《教师法》 规定， 受到

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

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 不能

取得教师资格； 已取得教师资格

的， 丧失教师资格。 为防止犯罪

人“重操旧业 ” 、 再次犯罪 ，

2015 年 《刑法修正案 （九）》 增

加了从业禁止制度； 2020 年修

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新增

了第六十二条， 针对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制

度。 从业禁止制度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 不仅限制了犯罪人员的再

犯能力， 同时也对相关行业的从

业人员作出了警示。

但是，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不

能及时掌握教职员工犯罪的判决

结果， 导致有的教师犯罪后隐瞒

犯罪情况仍从事教师职业。 这反

映出相关行政机关落实从业禁止

制度存在漏洞， 犯罪教师刑满出

狱后仍可能混迹于教师队伍， 或

从事相关职业， 继续心存侥幸实

施犯罪行为。

此次发布的 《意见》 明确， 教

职员工实施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伤害等犯罪的， 法院应当依法

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工作， 即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工作。 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如此判决，既能让被告人明

确知晓自己被禁业的范围， 也能让

用人单位更好落实入职查询义务，

还能向社会宣示， 起到监督和警示

作用，有利于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

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 为未成年人

保护增加“隔离带” 和“防火墙”。

《意见》 最引人关注的是， 用

人单位应落实从业查询制度。 最高

检发布的 《2018-2022 年检察改革

工作规划》 提出， 建立健全性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

询制度。 2019 年， 上海市政法委、

市检察院等 16 家单位联合发布

《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 提出， 在教

育、 医疗、 训练救助等与未成年人

密切接触行业开展入职审查时， 对

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强制查询， 一旦

发现有相关记录， 将不予录用。 各

地也有必要探索建立强制查询制

度， 防止被禁业人员进入教职队

伍。

堵塞从业禁止漏洞， 还需要构

建更加科学、 完善、 可操作的防范

体系，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学

校保护和社会保护协同发力， 让犯

罪教职员工在相关行业丧失继续从

业的资格和机会， 从根本上限制其

再次实施涉性侵等犯罪的可能， 筑

牢未成年人保护立体屏障。

堵塞教职员工从业禁止的漏洞

全链条打击“身份证”黑产

“好评返现”不能成为“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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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9

月， 还在上大学的小东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多次从网购平台骗取正品鞋等

物品共计 30 余件， 或留作自用， 或

在二手平台上出售， 涉案金额共计 3

万余元。 （11 月 13 日上观新闻）

百家讲：

通过 “买真退假” 来 “薅羊毛”

的很多都是社会经验不足， 法律意识

不强的学生。 由于到案后认罪态度良

好， 同时积极退赔， 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 检察机关决定对小东等人拟

作不起诉处理。

“买真退假” 看上去只是简简单

单的占小便宜行为， 实质是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以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为

手段， 骗取网购平台的财产。 一旦达

到一定数额， 便触犯 《刑法》 第二百

六十六条规定， 构成诈骗罪， 所以，

这种 “羊毛” 万万薅不得。 在进行网

络交易时， 消费者应遵守诚实守信原

则， 遵纪守法， 不可心怀侥幸心理，

贪小失大， 因一己私利走上违法犯罪

道路。

据介绍， 涉事网购平台遭遇退货

诈骗已不是一朝一夕， 钻空子的 “消

费者” 越来越多， 平台损失也越来越

大， 据分析， 这跟平台退货机制存在

漏洞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 相关企业

要从这起案件中吸取教训 ， 强化监

管 ， 堵塞漏洞 。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

任、 规范账号注册登记制度、 完善退

款机制、 严把退货质检关口、 提高证

据保全的敏感性、 规范运营机制等多

方面提出改进意见， 提升企业风险防

范能力。 对那些屡屡以 “买真退假”

来 “薅羊毛” 的违法行为， 警方必须

依法严打、 重典惩处。 ———周志宏

事由：

一段时间以来， “吃空饷” 问题

不时曝光， 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吃

空饷” 不仅影响相关单位部门形象，

更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11

月 12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百家讲：

“吃空饷” 其实就是变相腐败，

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惩处， 就会损

害政府形象 ， 同时也会降低行政效

率。 在中央倡导建立透明政府、 服务

型政府的今天， “吃空饷” 已经成为

损害社会公平的毒瘤 ， 必须坚决杜

绝。

因此， 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 一抓到底。 各纪监机关要依纪

依法开展监督， 督促有关部门扛起责

任。 同时， 建立问责机制， 对 “吃空

饷” 现象严重地区和部门， 要对行政

一把手进行问责查处 ； 扩大监督渠

道， 除了要求各级纪监机关严格履行

职责外， 还应该欢迎社会舆论监督，

让 “吃空饷” 者难以遁形。

特别是， 将 “吃空饷” 入刑， 才

是治本之策。 事实上， “吃空饷” 已

涉嫌非法侵占， 可以从法律的角度震

慑侵吞财政经费的行为 。 在此基础

上， 应从体制机制入手， 严格人事、

财政纪律， 对监督管理不力、 失察渎

职的相关责任人 ， 也要加大问责力

度， 从源头禁止 “吃空饷” 行为。 此

外， 对于滥发 “空饷” 行为， 应视同

为 “吃空饷”， 以非法侵占公共财物

罪论处 ， 提高 “操盘手 ” 及 “吃空

饷” 蛀虫的违法成本。 ———张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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